环保措施

	内容

要素
	排放口(编号、

名称)/污染源
	污染物项目
	环境保护措施
	执行标准

	大气环境
	分离生产线一撕碎、破碎、纤维分离（PQ1排气筒）
	颗粒物
	脉冲除尘器+15m排气筒
	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1中的标准

	
	造粒生产线二配料、挤出（PQ2排气筒）
	环氧氯丙烷、酚类、甲苯、苯乙烯、丙烯腈、非甲烷总烃、臭气浓度
	二级活性炭+15m排气筒
	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31572—2015，含 2024 年修改单）表5、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2

	
	分离生产线二、四撕碎、破碎、纤维分离（PQ3排气筒）
	颗粒物
	脉冲除尘器+15m排气筒
	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1中的标准

	
	分离生产线五、六撕碎、破碎、纤维分离（PQ4排气筒）
	颗粒物
	脉冲除尘器+15m排气筒
	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1中的标准

	
	分离生产线七、八撕碎、破碎、纤维分离（PQ5排气筒）
	颗粒物
	脉冲除尘器+15m排气筒
	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1中的标准

	
	造粒生产线二配料、挤出（PQ6排气筒）
	环氧氯丙烷、酚类、甲苯、苯乙烯、丙烯腈、非甲烷总烃、臭气浓度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
	沸石转轮+RCO+15m排气筒
	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31572—2015，含 2024 年修改单）表5、表6；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2

	
	无组织废气
	厂界
	环氧氯丙烷、酚类、甲苯、苯乙烯、丙烯腈、臭气浓度、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
	加强通风
	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3，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31572-2015，含2024修改单）表9、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1、《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3151-2016）表2

	
	
	厂区内
	非甲烷总烃
	/
	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2

	地表水环境
	生活污水、循环冷却废水
	pH
	化粪池
	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4三级标准、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表1中B级标准及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

	
	
	COD
	
	

	
	
	SS
	
	

	
	
	NH3-N
	
	

	
	
	TP
	
	

	
	
	TN
	
	

	声环境
	生产设备、风机等
	等效A声级
	设置封闭隔音厂房，设备底部安装减震垫、适当位置设置消声装置，加强各设备的维护
	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

	电磁辐射
	/
	/
	/
	/

	固体废物
	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、生活垃圾均应分类收集和贮存。危险废物贮存在危废仓库，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；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等收集后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；一般固废存放于一般固废仓库，委托处置；生活垃圾暂存在生活垃圾堆放点暂存，委托环卫处置。

	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
	重点防渗区防渗要求等效粘土防渗层Mb≥6.0m，K≤1×10-10cm/s。一般防渗区，采用防渗混凝土防渗，等效黏土防渗层K≤10-7cm/s。

	生态保护措施
	本项目不涉及

	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	①仓库内配置消防沙、灭火器等消防应急物资，对进出库物料的监管。厂内粘贴禁止烟火的标志牌，并配置一定数量的灭火器等消防器材、应急救援物资，便于紧急情况下使用。

②危险废物贮存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进行建设管理，做好相应的防渗措施；采用完好无损的具有相应强度要求的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，并在容器上粘贴注有详细信息的标签；危险废物储存一定时间后送至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，禁止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。

③设置1座有效容积250立方的事故应急池。
④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，并建立严格的值班保卫制度，防止人为蓄意破坏；制定应急操作规程，详细说明发生事故时应采取的操作步骤，规定抢修进度，限制事故影响；

⑤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并加强员工的事故安全知识教育，要求全体人员了解事故处理的程序，事故处理器材的使用方法，一旦出现事故可以立即停产，控制事故的危害范围和程度。

	其他环境管理要求
	1、配备专职环保人员，做好环保台账记录，台账保存不少于5年。

2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文件的精神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。

3、建设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建设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必须实行“三同时”原则，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，确保各污染物达标排放，污染物排放量达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。编制和完善企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。


